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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首付款提取

简化死亡提取办理流程 优化加装电梯提取

缴存
提取

全年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的有433家单位，其

中降幅超过3个百分点的有

192家，占比44.34%。

全年1080人免公证办

理 死 亡 提 取 、金 额

9717.76万元，节约公

证费约194万元。

政策实施后办理提取公积金

支付首付款业务4520笔、金

额5.67亿元。有效减轻职工

支付购房首付款资金压力。

全年共 64 名职工

办理加装电梯提

取 住 房 公 积 金

166.8万元。

全年办理租房提取业务3.06

万人、金额1.7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4.56倍、2.17倍。

放宽租房提取

调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业务运行情况

1 缴存情况
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不断扩大，制度作用进一
步发挥。

2023年，新开户单位11306家，实缴单位 57184 家，净增单位

8701家，同比增长17.95%；
新开户职工17.66万人，实缴职工135.57万人，净增职工8.78
万人，同比增长6.93%。

2023年，缴存额 211.72 亿元，同比增长 12.76%；累计缴存总额

1663.74亿元。

年末缴存余额683.4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60.96亿元，同比增长9.79%。

2 提取情况
住房公积金提取规模稳步增长，惠及更多缴存职工。

2023年，41.04万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

全年提取额150.76亿元，同比增长35.07%，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1.21%（比上年增长11.77个百分点）。其中：购建房提取41.94亿
元，同比增长58.31%；租房提取1.75亿元，同比增长2.17倍；还贷
提取64.43亿元，同比增长18.83%；退休提取33.97亿元，同比增
长38.20%；离职提取4.21亿元，同比增长58.78%。
2023年末，提取总额980.3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8.17%。

3 贷款情况
创新开展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助圆职工“安居梦”。

2023年，发放个人住房贷

款2.48万笔145.59亿元，同比

增长47.94%、44.56%。

2023年末，累计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25.69万笔989.28亿
元，贷款余额648.38亿元，分别
比 上 年 末 增 长 10.71% 、
17.26%、16.70%。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94.88%
（比上年末增加5.62个百分点）。

贷款方面

在出台降比减存住房

公积金贷款保证金政

策的基础上，再实施

现房销售房地产项目

免存保证金政策，累

计释放房地产企业资

金7.12亿元。

贷款免存

保证金

全年以不见面审批模

式受理贷款业务

1.66 万 笔 、金 额

96.48亿元。

全省实施贷款

“不见面审批”服务

全年办理二手房“带

押过户”住房公积金

贷款业务47笔，金额

2247万元，节省过

桥资金约 2045.86

万元。

办理二手房“带

押过户”贷款

2023年12月开展贴

息贷款业务，共发放

贴息贷款1153笔，金

额7.21亿元，充分保

障购房群体贷款需

求。

开展贴息

贷款业务

1.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3 贷款业务结构情况
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中小户型、商品房、双缴存
职工为主。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解读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于2024年3月27日经海南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年报》全面反映了2023年海南省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情

况、财务状况及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合理住房消费、改善居住条件、加强风险防控和不断提高便民服务水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现就《年报》内容和相关数据解读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01 个人住房贷款

2023 年 ，

发放异地贷款

43笔 961.00 万
元。2023年末，

发放异地贷款总
额100116.00万
元，异地贷款余
额 83616.89 万
元。

02 异地贷款

2023年，发

放公转商贴息贷款

1153笔 72131.10
万元。2023年

末，累计发放公转
商贴息贷款1153
笔 72131.10 万
元。

公转商
贴息贷款

03

2023年业务收入21.31亿元，同

比下降6.39%（其中：委托贷款利息收
入18.96亿元，同比增长9.99%；存款
利息收入 2.35 亿元，同比下降
57.45%）。全年业务支出10.89亿
元，同比增长11.25%（其中：住房公积

金利息支出9.93 亿元，同比增长

10.81%；手续费支出0.97亿
元，同比增长15.98%）。

01 业务收支 02 增值收益

当年实现增值收益10.42

亿元，同比下降19.70%；增值
收益率1.58%。累计提取城市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6.45亿元，为我省廉租住房建设提

供资金支持。

社会经济效益

社会经济效益

1 缴存业务结构情况
“非公单位”职工成为拉动缴存增长的主要动力。

缴存结构比例

新开户职工人数（人）

缴存人数（人）

2 提取业务结构情况
重点支持住房消费和中低收入职工提取，有效
发挥住房保障功能。

重点支持购买首套刚需住房，中低收入和中青
年为主要贷款发放对象。

贷款房屋套数分布 主贷人年龄分布 贷款职工家庭收入分布

购买二套及

以上

17.83%

购买首套住房

82.17% 30岁-40岁

47.52%

30岁以下

29.53%

40岁-50岁

17.26%

50岁以上

5.69%

高收入

1.34%

中低收入

98.66%

4 住房贡献情况
住房公积金贷款有效降低职工购房成本，进一
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

2023年末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
息贷款）为32.75%，比上年末增加3.52个百分点。通过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
出303823.56万元。

住房贡献率：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
额和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23.25%，比上年增加26.33个百分点。

1

2

管理和服务情况

2.服务改进情况

1

一是优化租房提取政

策。通过简化提取材料、提取

资金直转职工账户、“零材料”

在海易办APP“自主办、指尖

办、承诺办”等措施，支持引进

人才、青年人、本地居民租房

安居。

二是开展提取公积金支

付购房首付款业务。优化商

品房备案规则，按备案合同中

购房职工约定的提取金额直

接划转至开发商账户或预售

资金监管账户，减轻职工支付

购房首付款资金压力。

三是开展二手房“带押

过户”贷款业务。创新二手房

交易“线上办、一次办和统一

结算平台”机制，达到极简、极

便、极速和安全的效果，全面

提升二手房交易办理效率。

落实“租购并举”政策，

全力支持职工住有所居

2 3

一是全面推行贷款“不

见面审批”。通过打通跨部门

抵押联办渠道，实现贷款全流

程“不见面审批”联办，放款时

限由原来线下20天缩短到5

天以内。

二是深入开展“我陪群

众走流程”活动。深入一线开

展调研为群众排忧解难。发

现并破解死亡提取公证手续

繁琐问题，取得良好社会反

响。

三是打造智能高效的

“好办事”机制。完善12345

工单处理机制，用心用情响应

职工诉求，全年热线工单服务

满意率达99.10%，在省直单

位考核中每季度稳居第一。

为民服务彰显温度，

更高标准打造好办事机制

一是积极推进贴息贷款

保障应贷尽贷。全面开展贴

息贷款业务，充分保障购房群

体贷款需求，确保本地居民和

引进人才应贷尽贷。

二是优化贷款保证金管

理制度。实行现房销售房地

产项目免存保证金，极大缓解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流动性

压力，为我省经济企稳回升注

入活力。

住房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更高水平服务自贸港建设

贷款笔数按购房
建筑面积分布

贷款笔数按房屋
类型分布

贷款笔数按职工家庭类型
分布

90-144（含）平方米

81.75%

144平方米

以上

2.37%

90（含）平

方米以下

15.88%

商品房

43.39%

安居房

39.04%

其他保障性
住房4.54%

二手房
12.91%

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

0.11%

双缴存职工

61.55%

单缴存职工

38.24%

三人及以上

缴存职工

0.21%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
通知》（建金〔2015〕26号）规定，现将海
南省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汇总
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
设1个住房公积金管理局，无独立设置
的分支机构。从业人员295人，其中，在
编人员249人，非在编人员46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人民银行海
南省分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南
监管局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
情况进行监督。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设立住房公积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
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 年，新开户单位
11306家，净增单位8701家；新开户职工
17.66万人，净增职工8.78万人；实缴单
位57184家，实缴职工135.57万人，缴存
额211.7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7.95%、
6.93%、12.76%。2023年末，缴存总额
1663.7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58%；缴
存余额683.40亿元，同比增长9.79%。

（二）提取：2023年，41.04万名职工
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150.76亿元，
同比增长35.07%；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
的 71.21%，比上年增长 11.77 个百分
点。2023年末，提取总额980.34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18.17%。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2.48万笔145.59亿元，同比
增长47.94%、44.56%。回收个人住房贷
款52.82亿元。

2023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5.69 万 笔 989.28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648.38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末 增 长
10.71%、17.26%、16.70%。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94.88%，比上年末
增加5.62个百分点。2023年12月启动
贴息贷款业务，共发放贴息贷款1153
笔，金额72131.10万元。

2023年，支持职工购建房286.70万
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市场
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32.75%，
比上年末增加3.52个百分点。通过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
购房利息支出303823.56万元。

2.异地贷款：2023年，发放异地贷
款43笔961.00万元。2023年末，发放
异地贷款总额100116.00万元，异地贷

款余额83616.89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3年，发放

公转商贴息贷款 1153 笔 72131.10 万
元，支持职工购建房面积12.60万平方
米。当年尚未贴息。2023年末，累计发
放公转商贴息贷款1153笔72131.10万
元，无累计贴息。

（四）购买国债：2023年，未购买国
债。2023年末，无国债余额。

（五）融资：2023年，未融资，无当年归
还。2023年末，无融资总额，无融资余额。

（六）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37.94亿元。其中，活期0.05
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20.12亿元，无1
年以上定期，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
17.77亿元。

（七）资金运用率：2023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
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94.88%，比上年末增加5.62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入
213110.20 万元，同比下降 6.39%。其
中，存款利息23523.58万元，委托贷款
利息189586.62万元，无国债利息，无其
他业务收入。

（二）业务支出：2023年，业务支出
108929.78万元，同比增长11.25%。其
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99267.78
万元，归集手续费1371.59万元，委托贷
款手续费8290.25万元，其他0.16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年，增值收益
104180.42万元，同比下降19.70%；增值
收益率1.58%，比上年减少0.63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62508.25万元，提取管
理费用9862.63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1809.54万元。

2023年，上交财政管理费用8981.86
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42910.54万元。

2023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431732.06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64536.21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管理
费 用 支 出 9341.80 万 元 ，同 比 增 加
1892.39万元，同比增长25.40%。其中，
人 员 经 费 5944.16 万 元 ，公 用 经 费
804.77万元，专项经费2592.87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个
人住房贷款逾期额1713.86万元，逾期
率0.264‰，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430936.06万元。2023年，未使用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2023年末，无逾期项目贷
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796万
元。2023年，未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备
金核销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27.92%，国有企业占14.76%，城镇集体企
业占1.32%，外商投资企业占1.76%，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49.45%，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3.54%，灵活就
业人员占0.31%，其他占0.94%；中、低收
入占99.39%，高收入占0.61%。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9.61%，国有企业占8.41%，城镇集体企
业占1.51%，外商投资企业占2.03%，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71.51%，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5.42%，灵活就
业人员占0.03%，其他占1.48%；中、低收
入占99.31%，高收入占0.69%。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占27.82%，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占42.73%，租赁住房占1.16%，支持老
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提取占0.01%；离
休和退休提取占22.53%，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01%，出境定居占 0.02%，其他占
5.72%。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
99.03%，高收入占0.97%。

（三）贷款业务。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15.88%，90-144
（含）平方米占81.75%，144平方米以上
占2.37%。购买新房占86.98%（其中购
买保障性住房占43.60%），购买二手房
占12.91%，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11%（无支持老旧小区改造）。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38.24%，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1.55%，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
贷款占0.21%。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29.53%，30岁-40岁（含）占47.52%，40
岁-50岁（含）占17.26%，50岁以上占
5.69%；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82.17%，
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17.83%；中、
低收入占98.66%，高收入占1.34%。

（四）住房贡献率：2023年，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
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
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23.25%，比
上年增加26.33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
1.助企纾困减轻企业负担。一是印

发《关于住房公积金缓缴、调低缴存比例

的通知》（琼公积金归〔2023〕3号），切实

降低企业成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年

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有433

家单位，其中降幅超过3个百分点的有

192家，占比44.34%。二是印发《关于现

房销售房地产项目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免存保证金的通知》（琼公积金贷

〔2023〕20号），在前期出台降比减存住房

公积金贷款保证金政策的基础上，再实施

现房销售房地产项目免存保证金政策，累

计释放房地产企业资金7.12亿元，有效

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流动性压力。

2.出台提取业务惠民政策。一是印

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死亡提取政策

的通知》（琼公积金归〔2023〕4号），进一

步简化死亡提取办理流程。全年1080

人免公证办理死亡提取、金额9717.76

万元，节约公证费约194万元。二是印

发《关于落实进一步优化租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政策的实施细则》（琼公积金归

〔2023〕5号），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进一

步放宽租房提取条件。全年办理租房提

取业务3.06万人、金额1.75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4.56倍、2.17倍。三是联合省住

建厅印发《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

买新建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首付款的

通知》（琼公积金归〔2023〕8号），政策实

施后办理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业务

4520笔、金额5.67亿元，有效减轻职工

支付购房首付款资金压力。四是印发

《关于优化本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琼公

积金归〔2023〕9号），优化加装电梯提取

办理流程，全年共64名职工办理加装电

梯提取住房公积金166.8万元。

3.优化贷款业务办理流程。一是联

合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不动产抵押登记与住房公积

金贷款审批业务联办有关事项的通知》

（琼公积金贷〔2023〕8号），全面推广贷

款“不见面审批”服务，全年以不见面审

批模式受理贷款业务1.66万笔、发放金

额96.48亿元。二是印发《关于开展二手

房“带押过户”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通

知》（琼公积金贷〔2023〕10号），有效降

低买卖双方交易成本和风险，全年办理

带押过户公积金贷款业务47笔，金额

2247万元，节省过桥资金约2045.86万

元。三是印发《海南省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轮候制暂行规定》（琼公积金贷

〔2023〕19号），有力保障住房公积金贴

息贷款业务开展。

4.释放贷款利好政策红利。一是印
发《关于调整二手房房价认定标准的通
知》（琼公积金贷〔2023〕3号），充分发挥
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功能。二是印发
《关于调整首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最低首付比例的通知》（琼公积金贷
〔2023〕13号），下调首套住房公积金贷
款中购新建自住住房最低首付比例5个
百分点。三是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
通知》（琼公积金贷〔2023〕14号），更好
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二）当年开展监督检查情况。
组织开展 2022 年直属局考核工

作。围绕党建、业务指标完成情况、服务
质量、工作纪律及干部管理、内部运行管
理、业务管理等方面对全省直属管理局
进行检查和评价，综合评选出6个优秀
直属管理局，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
强化风险防控能力，提高住房公积金运
营管理水平。组织开展4个直属管理局
离任审计，发现归集、提取、贷款等方面
问题21个，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业务
管理，有效防范资金安全风险。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1.认真落实“租购并举”政策，全力

支持职工住有所居。一是优化租房提取
政策。通过简化提取材料、提取资金直
转职工账户、“零材料”在海易办APP“自
主办、指尖办、承诺办”等措施，支持引进
人才、青年人、本地居民租房安居。二是
开展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
优化商品房备案规则，按备案合同中购
房职工约定的提取金额直接划转至开发
商账户或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减轻职工
支付购房首付款资金压力。三是开展二
手房“带押过户”贷款业务。创新二手房
交易“线上办、一次办和统一结算平台”
机制，达到极简、极便、极速和安全的效
果，全面提升二手房交易办理效率。

2.为民服务彰显温度，更高标准打
造好办事机制。一是全面推行贷款“不
见面审批”。通过打通跨部门抵押联办渠
道，实现贷款全流程“不见面审批”联办，
放款时限由原来线下20天缩短到5天以
内，加速了房地产开发资金回流和业务办
理效率。二是深入开展“我陪群众走流
程”活动。深入一线开展调研为群众排忧
解难。发现并破解死亡提取公证手续繁
琐问题，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三是打造智
能高效的“好办事”机制。完善12345工
单处理机制，用心用情响应职工诉求，全
年热线工单服务满意率达99.10%，在省
直单位考核中每季度稳居第一。

3.住房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更高水
平服务自贸港建设。一是积极推进贴息
贷款保障应贷尽贷。全面开展贴息贷款

业务，充分保障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确保
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应贷尽贷。二是优
化贷款保证金管理制度。实行现房销售
房地产项目免存保证金，极大缓解房地
产开发企业资金流动性压力，为我省经
济企稳回升注入活力。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我局紧紧围绕以数字化发展推动我

省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持续
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力度。一是强化信
息系统建设支撑业务革新。推进租房约
提新政优化、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
款等功能上线，充分满足青年人、新市民
等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二是积极参与
智慧海南建设。严格遵循“无差别受理、
同标准办理”的服务理念，开展24个事
项精细化梳理，推动10个“一件事一次
办”服务场景和8个智能审批事项上线，
以数字化手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
政务事项由“一网通办”向“一网好办”转
变；三是实现电子档案标准化管理。推
动上线电子档案标准化管理系统，在电
子档案全流程管理中实现数字化赋能，
提升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档案管理水平。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
员所获荣誉情况。

我局持续打造住房公积金优质服务
品牌，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积极
推进“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的创建。我
局被评为“2023年省直机关党建信息报
送先进单位”；我局信息管理处荣获“全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海
南省“立足岗位、解放思想、担当作为、开
拓创新”先进集体；儋州管理局洋浦办事
处被住建部办公厅评为“惠民公积金、服
务暖人心”全国住房公积金系统服务提升
三年行动2022年度表现突出星级服务岗
称号；海口管理局、屯昌管理局分别荣获
当地2022—2023年度“青年文明号”、
2021—2022年度“青年文明号”单位；五
指山管理局、定安管理局、澄迈管理局荣
获当地“文明单位”称号；海口管理局荣获

“标准化党支部示范点”；儋州管理局多次
荣获当地“政务服务示范窗口”；万宁管理
局多次荣获当地“政务服务优秀窗口”；屯
昌管理局多次荣获当地“政务大厅文明窗
口”；乐东管理局荣获当地第一季度“政务
服务优质窗口”；琼中管理局荣获当地“红
榜”窗口单位。

（六）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员违
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我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对违规审批提取业务的3名工作人
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对违反廉洁纪律
的1名党员干部给予诫勉处理。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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